
 
 
关于印发《“铜陵公积金”微信公众号 

和手机 APP 使用管理制度（试行）》的通知 
铜公积金〔2018〕19号 

 

中心各科室、县区管理部：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建设住房公积金综合服务平

台的通知》（建金〔2016〕14 号），中心已经完成了“铜陵公积

金”微信公众号和手机 APP 的开发和布置工作，为做好“铜陵

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和手机 APP上线后的使用和管理，现将《“铜

陵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和手机 APP使用管理制度（试行）》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铜陵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8年 3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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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和手机 App 使用 
管理制度（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心微信公众号和手机 App的建设、管理和

维护，提高住房公积金信息公开和网上服务的水平，推动电子政

务建设，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铜陵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建设的微信公众号和手

机 App是本中心在移动互联网端公开信息、办事和互动的窗口。 

第三条 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手机 App的有效运行，实现住房

公积金资源共享和互动，扩大信息公开，加强民众参与度，进而

提升铜陵市住房公积金的关注度，提高服务水平。 

第四条 中心微信公众号和手机 App的信息公开内容应符合

国家的相关规定。 

第五条 中心微信公众号和手机 App的信息公开，应当遵循

合法性、及时性、准确性、权威性、完整性的原则。 

第二章  管理与使用 

第六条 中心微信公众号和手机 App管理工作实行中心统一

管理，部门负责的管理制度。中心成立由主任为组长，各副主任、

总会计师为副组长，各科室、管理部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

具体工作由办公室牵头、各科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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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应制定中心微信和手机 App责任考核制度。各科室、

管理部应指定专人负责本部门信息报送、留言收集及日常巡查工

作，发现问题及时收集、整理和处理。 

第七条 各科室、管理部信息发布、收集、整理和处理的信

息，应按科室、管理部职责要求认真履行。各科室、管理部对“铜

陵公积金”微信和手机 App 相应栏目的具体责任见附件一和附

件二。 

第八条 中心微信公众号和手机 App信息遵照中心网站信息

审批程序发布，各科室、管理部对需要发布的信息应填写信息发

布审批表，实行逐级审核发布的制度。 

第九条 信息修改和删除发布程序：科室、管理部提出→分

管领导审核→中心主任签发。具体流程：各科室、管理部提出经

分管领导审核后送办公室处理，经中心主任签发后再由办公室交

由信息科对外发布。 

第十条 信息科负责审批后的信息在微信公众号和手机 App

上发布、修改和删除。 

第十一条 中心微信公众号和手机App里发布的信息和各项

电子文档由信息科整理，定期归档。 

第十二条 中心微信公众号和手机App严禁发布危害国家安

全和社会稳定的信息、涉密信息和政治、外事等方面的敏感信息，

不得宣扬暴力、色情等内容，不得公布可能对周边地区域上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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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产生误解的探索性做法和规定、单位内部掌握的信息或暂

时不宜公开的事项以及个人隐私资料，不得发布带有人身攻击的

言词，不得发布中心住房公积金管理信息系统内单位和个人信

息。 

第十三条 中心微信公众号和手机 App应当本着“谁主管谁

负责、谁上网谁负责”的原则，由办公室建立信息发布的保密审

查制度。如出现重大安全泄密问题，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三章 运行与维护 

第十四条 信息科负责中心微信公众号和手机 App系统运行

维护工作。 

第十五条 中心微信公众号和手机App升级改造或由于其它

原因需要暂停服务时,应由信息科提出申请，报中心领导批准，

并在铜陵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显著位置提前告知公众。 

第十六条 中心各科室和管理部提出对微信公众号和手机

App功能的增加和修改建议，由信息科负责收集整理，报中心领

导批准后，交软件开发单位修改完善。 

第四章 安全 

第十七条 中心微信公众号和手机App由办公室建立健全信

息安全组织体系和各项管理制度。 

第十八条 中心微信公众号和手机 App 的内容被恶意篡改

后，如不能及时恢复，应当立即暂停发布，待恢复正常后再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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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第十九条 中心微信公众号和手机App应建立安全事故报送

机制，如发生安全事故，应及时向中心领导汇报。 

第五章  评估、检查与监督 

第二十条 中心办公室牵头组织相关科室，定期对微信公众

号和手机 App信息的安全性和涉密信息进行检查。 

第二十一条 中心办公室组织专家定期对微信公众号、手机

App信息发布的内容评估、监督和检查，开展评级评优，发现有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通知信息科予以改正。 

第二十二条 铜陵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通过网上调

查、征集意见、网民投票等形式，方便社会公众监督中心微信公

众号和手机 App的建设，建立社会监督长效机制。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铜陵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功能及责任划分 

      2. “铜陵公积金”手机 App功能及责任划分



附件一 

“铜陵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功能及责任划分 

功能菜单 一级子菜单 二级子菜单 功能描述 责任部门 

我的账户 
查询 

基本信息 提供缴存职工基本信息查询 归集科、管理部 

缴存明细 提供缴存职工缴存明细查询 计划财务科、管理部 

贷款信息 提供缴存职工贷款信息查询 行政许可科、枞阳管理部 

还款明细 提供缴存职工还款明细查询 计划财务科、枞阳管理部 

账户绑定/解绑 / 用于职工账户的绑定或解绑 信息科 

政策资讯 

办事指南 

缴存类 提供缴存类业务办事指南 归集科、管理部 

贷款类 提供贷款类业务办事指南 行政许可科、枞阳管理部 

还贷类 提供还贷类业务办事指南 计划财务科、枞阳管理部 

提取类 提供提取类业务办事指南 行政许可科、枞阳管理部 

政策法规 

贷款类 提供贷款类政策法规 办公室、行政许可科、管理部 

缴存类 提供缴存类政策法规 办公室、归集科、管理部 

提取类 提供提取类政策法规 办公室、行政许可科、管理部 

综合类 提供综合类政策法规 各科室、管理部 

业务网点 

缴存类 提供缴存类业务办理网点查询 归集科、管理部 

提取类 提供提取类业务办理网点查询 行政许可科、枞阳管理部 

还贷类 提供还贷类业务办理网点查询 计划财务科、枞阳管理部 

贷款类 提供贷款类业务办理网点查询 行政许可科、枞阳管理部 

便民服务 

贷款试算 / 提供公积金可贷额度、期限试算 信息科 

常见问题 

提取类 提供提取类常见问题 行政许可科、枞阳管理部 

贷款类 提供贷款类常见问题 行政许可科、枞阳管理部 

还贷类 提供还贷类常见问题 计划财务科、枞阳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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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铜陵公积金”手机 App 功能及责任划分 

功能菜单 一级子菜单 二级子菜单 功能描述 责任部门 

新闻动态 / / 发布中心新闻动态 各科室、管理部 

账户查询 

基本信息 / 提供缴存职工基本信息查询 归集科、管理部 

缴存明细 / 提供缴存职工缴存明细查询 计划财务科、管理部 

贷款信息 / 提供缴存职工贷款信息查询 行政许可科、枞阳管理部 

还款明细 / 提供缴存职工还款明细查询 计划财务科、枞阳管理部 

便民工具 

业务网点 

缴存类 提供缴存类业务办理网点查询 归集科、管理部 

提取类 提供提取类业务办理网点查询 行政许可科、枞阳管理部 

还贷类 提供还贷类业务办理网点查询 计划财务科、枞阳管理部 

贷款类 提供贷款类业务办理网点查询 行政许可科、枞阳管理部 

贷款试算 / 提供公积金可贷额度、期限试算 信息科 

办事指南 

缴存类 提供缴存类业务办事指南 归集科、管理部 

贷款类 提供贷款类业务办事指南 行政许可科、枞阳管理部 

还款类 提供还贷类业务办事指南 计划财务科、枞阳管理部 

提取类 提供提取类业务办事指南 行政许可科、枞阳管理部 

政策法规 

贷款类 提供贷款类政策法规 办公室、行政许可科、管理部 

缴存类 提供缴存类政策法规 办公室、归集科、管理部 

提取类 提供提取类政策法规 办公室、行政许可科、管理部 

综合类 提供综合类政策法规 各科室、管理部 

常见问题 

提取类 提供提取类常见问题 行政许可科、枞阳管理部 

贷款类 提供贷款类常见问题 行政许可科、枞阳管理部 

还款类 提供还贷类常见问题 计划财务科、枞阳管理部 

关于我们 

清除缓存 / 清除手机 App 的缓存 信息科 

检查更新 / 检查手机 App 版本更新 信息科 

登  录 / 登录手机 App 信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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